
行政处罚决定书
豫濮县交执罚字（2022）第 F000003号

当

事

人

个人
姓 名 身份证件号

住 址 联系电话

单位

名 称 濮阳市海涛油气运输有限公司

地 址 濮阳县柳屯镇井下路中段

联系电话 0393-3520888 法定代表人 高在民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928566464816L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濮阳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接河南省交通三级监管指挥系

统指令濮阳市海涛油气运输有限公司的豫 J90887 号车，在 2022 年 03 月 01 日 9

时 35 分至 10 时 12 分，有高速卡口/治超点通行记录，且当前车辆运行未报送电

子运单。经调查证实，濮阳市海涛油气运输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制作危险货物运

单进行经营活动。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1 指挥系统数据材料、2 询问笔录、3

执法记录仪视听资料。上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当事人对结果无异议。

你（单位）的行为违反了 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

的规定，根据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你

（单位）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，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二十八条、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给

予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（￥2000.00）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处以罚款的，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

城支行，户名为濮阳县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办公室，账号为 257200228632，地

址为濮阳县工业路与富民路交叉口西南角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可以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濮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濮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

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

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濮阳县交通运输局

2022年 04月 08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）


